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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，新区建设环保局：

根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精神，按省环保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转移网上报告试点工作的通
知》（苏环办［2015］32号）的统一部署，我市被列入危险废物网上报告扩大试点城市。现将全面启动危险废物转移网上报
告制试点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范围。HW09等6类危险废物中部分种类在省内转移实行网上报告，不再进行行政审批。需焚烧和填埋的危险废物在
无锡市区（七区）、江阴市和宜兴市各自区域内转移实行网上报告，不再进行行政审批。其他危险废物在无锡市内转移实行网
上报告，不再进行行政审批。具体明细见附件。

二、培训组织。各市（县）、区要适应管理方式改变的实际情况，调整危废转移审批工作要求，落实相应人力物力等保障措
施，积极组织好企业和管理人员的宣传和培训工作，建立企业申报人员联络制和责任制，确保网上报告工作有序推进。我局拟
于近期组织网上报告试点工作集中培训，培训对象为我市全部经营单位、部分重点产生单位、县区固废管理工作人员以及环境
监察人员，具体培训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各市（县）、区应组织辖区内产生单位和管理人员集中培训，从而确保相关管理人
员和危险废物从业人员掌握网上报告制的相关规定，熟悉相关管理规章制度、工作流程和分类审批等各项管理要求。

三、计划制定。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要健全领导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做到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，监管到位。在试点工作期
间，分阶段制定和完善管理督查工作计划。建立申报信息的日常监控、预警信息调阅处理等危险废物转移过程和事后监管制
度；要组织专业人员对申报数据进行分析评估，对数据分析中发现的危险废物申报不实、产生贮存处置利用量不平衡、去向不
明、交无资质单位利用处置、超越许可证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等问题，要及时开展监督检查并依法从严处罚。

四、汇总分析。各市（县）、区应充分利用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分析功能，对区域内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、处
置利用情况进行评估，分析区域危险废物污染形势，查摆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，逐步化解危废超期超量贮存潜在的
安全风险。

附件：无锡市危险废物转移实行网上报告试点范围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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